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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文件

石管办复〔2019〕1号　　　　　        签发：毕文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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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

第259号建议的答复

刘海琼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出台石林人游“石林”相关管理办法，保证景区不被破坏的建议》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石林景区自1931年建园，1950年开发建设，1978年对外开放，经过几代人的呕心沥血，石林景区取得了辉煌成绩，先后获得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、国家地质公园、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、世界地质公园、世界自然遗产等国际国内顶级旅游景区品牌。景区接待游客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，不断实现新突破， 2013年接待游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，2015年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。

近年来，为实现旅游发展共享理念，不断增强石林人民的幸福感、自豪感和爱护石林、宣传石林的主人翁意识，县政府出台了《关于石林籍公民及县外人员（企业）免票游石林县域景区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石政办通〔2019〕3号），自2019年1月1日起，石林籍公民凭有效身份证免费游览大小石林景区、乃古石林景区、长湖景区、大叠水景区。自该项政策实施半年以来，得到了广大公民的一致好评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同时，因部分石林籍公民文明旅游意识淡薄，给景区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。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为规范石林景区管理，积极倡导文明旅游，营造文明旅游环境，提升市民文明旅游素质，树立石林旅游新形象，经我局多次专题研究，制定了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文明旅游倡议书》。通过县协同办公系统将倡议书发至县直各委办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、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通过县电视台进行广泛宣传，通过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进行推送，多渠道、全方位向广大石林藉公民及游客提出石林风景名胜区文明旅游倡议。目前，景区管理更加规范有序，景区文明旅游程度进一步提高。景区没有发生公共设施被破坏的现象，极少发生本地人携家带口在草坪上摆摊聚会、随处乱丢垃圾、攀折花木、随地大小便等不良行为，绝大多数本地人自觉选择错峰出行，给予石林景区理解和支持。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今后，石林管理局将严格按国家5A级景区管理标准要求，强化景区服务管理，积极倡导文明旅游，加强本地人文明旅游宣传教育，不断提高石林人主人公意识、责任意识、大局意识，让更多的石林人成为景区文明旅游的践行者、宣传者、倡议者，自觉参与到石林全域旅游发展中来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石林旅游发展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您一如既往地对石林旅游发展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，多为建设“美丽石林，幸福彝乡”建言献策。

附件：《石林风景名胜区文明旅游倡议书》
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

2019年7月1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资永全，6771143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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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人大办,县政府办 。 

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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